焦作市生态环境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焦环罚〔2025〕329号
单位名称：河南绍森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883MA45MB025F
法定代表人：韩永平
住所地：孟州市河阳办事处上作村2号

一、环境违法事实和证据

2025年9月14日14时51分48秒焦作市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到达河南绍森装饰材料有限公司门口，14时54分25秒执法人员进入你公司开始现场检查。现场检查时执法人员发现废气治理设施运行过程中存在大量雨水从排气筒缝隙往外溢出，后调取该公司监控视频发现14时52分35秒你公司法人韩永平在看到执法人员来到公司门口时立即去开启废气治理设施。现场检查时你公司的10条挤出生产线有5条正在作业，4条印刷生产线有3条正在作业。你公司产生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的生产和服务活动，未按照规定使用污染防治设施。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四十五条：“产生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的生产和服务活动，应当在密闭空间或者设备中进行，并按照规定安装、使用污染防治设施；无法密闭的，应当采取措施减少废气排放。”的规定。 

以上事实，有以下证据为凭：

1.河南绍森装饰材料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1份、居民身份证复印件1份，证明你公司的基本情况、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和被询问人的身份。

2.2025年9月14日现场检查（勘察）笔录1份和现场照片证据8张，通过现场依法调查，证明你公司产生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的生产和服务活动，未按照规定使用污染防治设施的情况。

3.2025年9月14日现场勘察平面图1份，证明你公司所在位置的四周环境和企业内部生产空间布置的情况。

4.2025年9月17日调查询问笔录1份，证明你公司的基本情况和你公司产生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的生产和服务活动，未按照规定使用污染防治设施的情况。

5.2025年9月16日电子数据证据提取笔录1份，证明你公司产生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的生产和服务活动，未按照规定使用污染防治设施的情况。
6.《焦作市生态环境局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焦孟环责〔2025〕326号）1份和《焦作市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文书送达回证》1份，证明我局于2025年10月13日已经责令你公司改正违法行为的情况。

7.2025年10月17日《焦作市生态环境局整改复查意见书》(焦孟环整复字〔2025〕326号）1份和《焦作市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文书送达回证》1份，通过现场依法复查，证明你公司已经改正违法行为的情况。

8.《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回执》（登记编号：91410883MA45MB025F002Y）复印件1份，证明2021年7月28日你公司自行登记排放的污染物的种类、浓度、排放量等情况。

9.河南绍森装饰材料有限公司年产500吨封边条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意见（孟环表〔2025〕36号）复印件1份，证明2020年4月15日孟州市环境保护局出具河南绍森装饰材料有限公司年产500吨封边条项目建设批复意见。

10.河南绍森装饰材料有限公司年产500吨封边条项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报批版）复印件1份，证明你公司年产500吨封边条项目建设情况。

11.《废气检测报告》（报告编号：EJ20231120-01）复印件1份，证明你公司废气、噪声检测情况。

12.《焦作市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焦孟环先告字〔2025〕326号）1份和《焦作市生态环境局送达回证》1份，证明你公司于2025年10月17日收到我局下达的《焦作市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焦孟环先告字〔2025〕326号）。
13．执法人员的执法证件复印件2份，证明：执法人员的身份和资格。
二、行政处罚的依据、种类
根据你公司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和相关证据，参照《河南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适用规则（修订）》《河南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豫环办〔2022〕72号），大气污染防治类。
裁量因素：

违法事实判定标准：未按要求密闭/未规范使用污染防治设施，裁量等级为1；

涉及行业：涂装、印刷、包装、粘合等含挥发性有机物的产品使用，基础化学原料制造、化学药品原料药制造等含有挥发性有机物的产品生产，裁量等级为2；

3、生产和服务活动地点：符合环境功能区划，裁量等级为1；

4、企业规模：微型企业，裁量等级为1；

5、管理类别：登记管理，裁量等级为1；

6、违法行为持续时间：1个月以下，裁量等级为1；
    7、超过限期改正时间：限期改正，裁量等级为1；

    8、受处罚次数判定标准：两年内未受到过同类处罚，裁量等级为1；

9、是否配合调查判定标准：配合检查，裁量等级为1。
	参数
	N
	M
	A
	n
	B1
	B2
	B3
	B4
	B5
	B6
	B7
	B8

	取值
	20000
	200000
	1
	8
	2
	1
	1
	1
	1
	1
	1
	1


结合本案案情，将各项裁量因素等级套入公式中进行计算得出：

X=20000+(200000-20000)×[(1/5)2+（22＋12＋12+12＋12+12+12+12）/（52×8）]×50%=28550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百零八条第（一）项：“产生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的生产和服务活动，未在密闭空间或者设备中进行，未按照规定安装、使用污染防治设施，或者未采取减少废气排放措施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产整治。”的规定，我局对你单位产生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的生产和服务活动，未在密闭空间或者设备中进行，未按照规定使用污染防治设施的违法行为作出以下处理决定：

 罚款贰万捌仟伍佰伍拾（大写）元整（28550）。
三、行政处罚决定的履行方式和期限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和《罚款决定与罚款收缴分离实施办法》的规定，你单位应当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将罚款缴至我局指定的账户：

开 户 行：邮政储蓄银行民主南路支行

开户名称：焦作市财政局非税收入财政专户

账户名称：100195545980010001

缴款时，需在缴款备注栏注明“生态环境行政处罚款”及具体的处罚决定书编号等信息，以便准确核对缴款记录。

四、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

你单位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焦作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郑州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不停止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

到期不缴纳罚款的，我局可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的，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焦作市生态环境局 （印章）

                                2025年11月11日


